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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明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送审稿）》的修改建议的采纳说明

[bookmark: _GoBack]区政府办公室：
《关于崇明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送审稿）的修改建议》已经收悉，我局结合实际工作，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现反馈如下 ：


	序号
	意  见
	采纳情况
	说  明

	1
	“坚决打好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表述与“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定位不符。
	部分采纳
	“打好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的重要任务，与“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定位不冲突：1.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采访时表示：十四五”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而且是升级版的污染防治攻坚战。2.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今年3月在采访时提出：打好升级版的污染防治攻坚战。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三十八章明确“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本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指导思想中提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
	“加强基本农田保护”自然段的概念表述与内容安排与现行相关立法中的法律术语以及制度逻辑不一致。
	采纳
	结合《区“十四五”规划纲要》内容予以修改。本章主题是“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故删除了耕地保护相关内容，只保留了“划实66.33万亩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

	3
	有关“落实水、气、土环境质量分区管控”的 表述似不规范。
	采纳
	按照建议修改。

	4
	在“完善城乡公园体系”部分有关“国家公园”概念的选用不严谨。
	采纳
	根据建议作出相应修改：已经删除。市级层面正在规划研究建立“长江口国家公园”，公园范围可能会涉及崇明，但具体尚未明确，且没有相关任务落实到崇明。

	5
	建议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修改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
	采纳
	按照建议修改。

	6
	建议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部分的内容进行修改。
	采纳
	根据建议作出相应修改。并增加了贯彻落实国家《生物安全法》内容，该法于2021年4月15日正式实施。

	7
	“着力加强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表述似有语病。
	采纳
	根据建议作出相应修改。

	8
	“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此句表述有语病。
	采纳
	根据建议作出相应修改。

	9
	“完善绿色金融机制”部分对“绿色金融”概念使用不规范，与现行规范性文件的界定不一致。
	采纳
	根据建议作出相应修改。进一步调整了本章节标题和内容，将标题“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修改为“规范生态环境治理市场体系”，以更好匹配规划整体内容结构设置。结合市生态环境“十四五”规划，将具体内容调整为：规范环境治理市场体系、强化环境经济调节政策、健全环保多方投入机制三方面，同时也根据建议理顺了“绿色金融”相关概念及其表述。

	10
	“完善应急防控体系”部分内容有欠缺。
	采纳
	根据建议作出相应修改。增加了建立健全全区、园区和重点企事业单位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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